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2年玉林市基本养老保险
扩面征缴攻坚工作
方案的通知

玉政办函〔2022〕39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园区管委，市政府各委办局：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2022 年玉林市基本养老保险扩面征缴攻坚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4月1日

 

2022年玉林市基本养老保险扩面征缴攻坚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完善覆盖全民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共享发展成果和改革红利，实现“十四五”期末玉林市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达到95%的目标，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目标任务

2022年我市基本养老保险扩面征缴攻坚工作的目标任务为:

(一)继续开展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扩面征缴，其中规上企业8月底前100%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各县(市、区) 2022 年新增规上企业参保任务数详见附件1。

(二) 继续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完成自治区下达2022年度任务(365. 72 万人)。其中，6月底前完成年度任务的80%，8月底前完成90%，11 月底前全部完成。

各县(市、区) 2022 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攻坚任务数详见附件2。

二、组织保障

为加强2022年玉林市基本养老保险扩面征缴攻坚工作的组织协调，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如下：

组  长：石红艳  副市长

副组长：刘  峰  市政府副秘书长

       程华安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王  强  市税务局局长

成  员：林  强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总会计师

        张   评  市税务局副局长

        陆  琛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市社保中心主任

        梁春锋   北流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

        庄卓楷   容县县委常委、 常务副县长

        陈永华   陆川县政府副县长

        罗建勇   博白县政府副县长

        蓝  岸   兴业县政府副县长

        周  慧   玉州区政府副区长

        黄礼志   福绵区政府副区长

        吕  敏   玉东新区工委副书记

专项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玉林市基本养老保险扩面征缴攻坚工作的领导指挥职责。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办公室主任由林强同志兼任，办公室成员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税务局相关业务科长以及各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税务局局长组成，负责专项工作的组织协调、业务指导、情况汇总、进度跟踪和督查通报。

三、工作措施

(一)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层层压实责任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园区管委、各相关部门要把扩面征缴攻坚工作作为重点任务，单位主要领导亲自抓、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逐级分解，做到领导到位、责任到位、人员到位，层层抓落实。

各级人民政府是攻坚工作的责任主体，“一把手”对本辖区工作负总责，要把攻坚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做好本辖区内的规上企业、灵活就业人员和城乡居民的人户宣传、发动参保缴费工作，确保应保尽保、应缴尽缴。

各开发园区管委负责宣传社会保险政策，督促本园区内的企业依法参保缴费。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对本辖区居民做好政策解读和宣传发动工作，同时要做好参保人员基本信息的收集、整理、核对和录入工作，确保个人信息全面、真实。

各级税务部门要优化缴费方式方法，重点采取手机移动支付与委托银行“签约”代扣代缴相结合的方式，方便居民缴费。

村(社区)主要负责人要对本村(社区)扩面征缴攻坚工作负总责，任务要细分到人，做好政策宣传、动员，组织本村(社区)居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二)强化部门联动，合力推进工作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统筹协调全市基本养老保险扩面征缴工作，督促企业依法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并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切实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加大全市社保政策宣传力度，提高政策知晓度;做好企业、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城乡居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经办服务工作。

市税务局负责全市社会保险费的征收工作，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加大社保政策宣传和保费征缴的力度，督促全市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灵活就业人员和城乡居民按时足额缴费，确保做到应缴尽缴，应收尽收。

(三)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浓厚氛围

各级人民政府和各相关部门要围绕基本养老保险扩面征缴任务，开展参保、缴费、认证等政策宣传解读。充分利用电视、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手机APP、网络直播、短视频、宣传海报、印发宣传手册等方式，采取摆摊设点、进村入户、组织专家解读等形式开展全方位的宣传引导活动，凝聚社会共识，提升缴费意识充分利用村级人社金融服务站做好社保政策宣传，营造良好氛围，引导符合条件的城乡居民积极参保、缴费。要重点动员参保未缴费人员和外出务工人员按时缴纳社保费，确保参保人充分享受社会保险权益及待遇;要向各类企业做好相关政策宣传，促进企业职工参保。对任务完成好的部门和县、镇、村要做好宣传报道，加强经验总结交流，形成正面舆论造势，营造争先创优、你追我赶的浓厚氛围。

四、实施步骤

(一)宣传培训阶段(2022年4月25日前)。

各县(市、区)完成村级相关工作人员的政策培训会，充分调动工作人员参与基本养老保险扩面征缴攻坚工作的积极性;对群众关心的政策要点及相关办事流程进行深入培训，确保每位工作人员熟练使用微信、支付宝、广西税务12366公众号等为群众办理缴费业务。

(二)动员部署阶段(2022年4月底前)。出台工作方案，对基本养老保险扩面征繳工作进行动员部署。2022年4月30日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要制定本辖区基本养老保险扩面征繳工作方案，落实责任，分解任务。

(三)集中攻坚阶段(2022年5月-2022年11月)。各县(市、区)开展扩面征缴的集中攻坚，组织未参保企业参保缴费;组织人员根据未参保、未缴费人员名单进村入户宣传，积极引导未缴费人员踊跃参保缴费，做到应保尽保、应缴尽缴。12月3日前，各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税务局分别将攻坚工作完成情况上报至玉林市社保中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科(联系人：林智凤，电话: 2675863)、 玉林市税务局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科(联系人：顾国勇，联系电话2662582)。

(四)巩固提升阶段(2022 年12月)。根据基本养老保险扩面征缴工作的部署要求，各县(市、区)进行全面自查，总结经验，巩固成果，持续提高我市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bookmark: _GoBack](五)常态化工作开展阶段(2023 年1-2025年12月)。各县(市、区)将基本养老保险扩面征缴工作常态化开展，根据自治区的部署安排，切实提高实际缴费人数占应参保人数的比率、平均缴费工资占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比率，实现“十四五”期末我市基本养老保险入库参保率达到95%目标。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社会保险全覆盖工作是一项惠民工程、为民办实事工程，是自治区对我市绩效考评的重要内容，各级各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一盘棋”的思想，切实加强领导，把此项工作纳入“一把手”工程，定期召开专题会议，对扩面征缴工作进行分析研判，研究协调解决重大问题，推动形成市、县、镇三级政府和村(社区)“两委”的工作合力，共同打好基本养老保险扩面征缴攻坚战。

(二)创新方法，严守纪律。各级人民政府和各相关部门要积极探索，创新方式方法，提高扩面征缴的精准度。各级人社、税务、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要加强数据比对，并采取实地排查等方式，更加精准掌握应保未保人员情况，精准施策，推动参保。相关工作人员要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严格执行《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管理办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14号令)文件要求，对所提供、传递和接收的相关人员信息负责、保密。

(三)分解任务，强化督导。各县(市、区)要将任务逐级分解并加强督导，层层压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市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坚持每半月对各县(市、区)工作开展情况和进度进行通报。对后进的县(市、区)进行督办，对未按时间节点完成任务的单位进行约谈，对因措施不力、工作不实而未能按时完成任务的单位和个人，将启动问责追责机制。

 

附件: 1. 2022年玉林市规上企业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任务表(略)

     2.2022 年玉林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任务表(略)


